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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68/2021_2022__E4_B8_80_E

8_88_AC_E4_BE_A6_E6_c67_468752.htm 第一百二十四条 (一

般侦查羁押期限) 对犯罪嫌疑人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不得超

过二个月。案情复杂、期限届满不能终结的案件，可以经上

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延长一个月。《检察院刑诉规则》第二

百二十一条 对犯罪嫌疑人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不得超过二

个月。基层人民检察院，分、州、市人民检察院和省级人民

检察院直接立案侦查的案件，案情复杂、期限届满不能终结

的案件，可以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延长一个月。《检察

院刑诉规则》第二百二十二条 基层人民检察院和分、州、市

人民检察院直接立案侦查的案件，属于交通十分不便的边远

地区的重大复杂案件、重大的犯罪集团案件、流窜作案的重

大复杂案件和犯罪涉及面广、取证困难的重大复杂案件，在

依照本规则第二百二十一条规定的期限后满前不能侦查终结

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批准，可以延长二个

月。省级人民检察院直接立案侦查的案件，属于上述情形的

，可以直接决定延长二个月。《检察院刑诉规则》第二百二

十三条 基层人民检察院和分、州、市人民检察院直接立案侦

查的案件，对犯罪嫌疑人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

依照本规则第二百二十二条的规定依法延长羁押期限后满，

仍不能侦查终结的，经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批准

，可以再延长二个月。省级人民检察院直接立案侦查的案件

，属于上述情形的，可以直接决定再延长二个月。《检察院

刑诉规则》第二百二十四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直接立案侦查的



案件，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需要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的，直

接决定延长侦查羁押期限。《公安机关程序规定》第一百二

十七条 对犯罪嫌疑人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不得超过二个月

。案情复杂、期限届满不能终结的案件，应当制作《提请批

准延长羁押期限意见书》，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

后，在期限届满七日前送请同级人民检察院转报上一级人民

检察院批准延长一个月。(释解)本条是关于一般侦查羁押期

限的规定。所谓羁押，是指对适用刑事拘留和逮捕措施的犯

罪嫌疑人依法进行的拘禁、关押、羁押中，对被告人的通信

、会见和行动范围等都有严格的限制。目的是防止犯罪嫌疑

人逃避侦查和审判，防止发生逃跑、自杀、串供、毁灭罪证

或者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羁押是刑事诉讼中所采取的强制

措施，实施羁押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提高办案的效率，及时

、准确地将应予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有社会危险性的犯罪嫌

疑人定罪处罚。但它毕竟不是刑事处罚，要防止不经审判的

长期拘禁关押和以拘留、逮捕代替刑事处罚的现象发生。羁

押期限，是指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完全限制犯罪嫌疑人人

身自由的时间，主要是指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拘留、逮捕

强制措施后对其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后

，公安机关一般应当在2个月内侦查终结，鉴于本法修改后，

同时取消收容审查这种行政性强制措施，相应地缩短了刑事

诉讼中事实上的侦查羁押期限。为了解决因侦查羁押期限不

足给侦查工作带来的困难，本法规定侦查的期限以"对犯罪嫌

疑人逮捕后"开始计算。由于侦查期限起算时间的后移，相对

地延长了侦查期限，这对于保证侦查机关准确、全面地查明

案情，无疑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羁押期限按下述方法计算



：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从收到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决定书之

日起到侦查终结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之日止；若公安机

关决定撤销案件的，应从逮捕犯罪嫌疑人之日起至释放犯罪

嫌疑人之日止。人民检察院侦查的案件，以决定逮捕犯罪嫌

疑人之日起，至作出起诉决定之日止；若检察机关作出不起

诉的决定，其羁押期限的计算应从决定逮捕犯罪嫌疑人之日

起，至释放犯罪嫌疑人之日止。对于案情复杂、期限届满不

能终结的案件，可以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延长一个月

。所谓案情复杂，是指罪行严重、情节复杂、证据涉及范围

广泛、侦查工作重大、短时间不能查清的案件。这类案件属

公安机关侦查的，在期限届满时不能侦查终结的，应于期限

届满前七日内向同级检察院提出。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应当制

作《呈请提请批准延长羁押期限报告书》，写明提请批准延

长羁押期的理由，报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后，制

作《提请批准延长羁押期限意见书》，在羁押期限届满7日前

送请同级人民检察院转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经批准后公安

机关可以对犯罪嫌疑人再延长羁押期限1个月。公安机关在办

理刑事案件过程中只有严格遵守本法有关羁押期限的规定，

才能正确履行本法赋予公安机关的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神

圣职责。为防止出现超期羁押的情况，一方面侦查部门要转

变观念，加强逮捕前的侦查工作，重视对证据的收集和审查

判断，对于确实符合逮捕条件的，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

案件，才提请逮捕。避免再用以前那种先限制涉嫌的犯罪嫌

疑人的人身自由，再设法从其口供中寻找证据的陈旧办案模

式。另一方面，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后，应抓紧开展侦查工作

，对于一些次要的、枝节问题，因客观情况一时确实无法查



清的，可以对已查清的犯罪事实侦查终结，移送人民检察院

审查起诉。对于在法定的逮捕后侦查羁押期限内确实不能侦

查终结的，可以将犯罪嫌疑人的强制措施变更为取保候审或

者监视居住，再继续开展侦查工作。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